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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田区御景佳园项目“8·2”一般
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

2023 年 8 月 2 日 11 时左右，在盐田区洪安二街与东海

四街交汇处盐田四期御景佳园主体工程 2 栋 A 座电梯井内，

某电梯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的 1 名电梯安装人员，在电梯轿厢

顶上操作电梯上行时，被坠落的电梯对重块砸中导致死亡，

事故直接损失约 177 万元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盐田区政府

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盐田

街道办事处、盐田公安分局、市市场监管局盐田管理局组成

的盐田御景佳园项目“8·2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（以

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。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

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

场勘查、技术鉴定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证、聘请专家技术分

析等工作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

提出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御景佳园项目概况

1.某深圳盐田四期御景佳园项目，位于盐田区东海四街

与洪安路交汇处见图 1），是一个以地下车库、地上商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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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、幼儿园等为一体的综合保障性住宅楼群。工程总用地

面积 18514.16 ㎡，计容总建筑面积约 89872.73 ㎡。工程建

筑共分为 1 栋、2 栋和 3 栋，其中 1 栋由 A、B、C、D 座和裙

房组成，2 栋由 A、B 座和裙房组成，3 栋为幼儿园。1 栋、2

栋住宅建筑的高度分别为 97.35m 和 99.8m，层数均为 31 层。

项目计划总工期为 686 天，其质量和安全监督部门为深圳市

盐田区住房和建设局。该项目建筑共计安装电梯 17 部（住

宅楼 15 部，裙楼 2 部），事发时完成安装 12 部。

事故发生在 2 栋 A 座 3 号电梯井道内，发生人员伤亡位

置为电梯井 9 层和 10 层中间。截止到事发前，该栋建筑主体

结构已基本完成，进入载人电梯安装阶段。

图 1 御景佳园四期平面位置图

北

御景佳园四期

事发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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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御景佳园四期项目入口

图 3 事发建筑外观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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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概况

1.建设单位

深圳市盐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企业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民营企业属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57XXXXXXXX，成立日期：2011 年 4 月 19 日，法定代

表人：罗某，住所：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盐田路与明珠大

道交汇处佳兆业海苑 3 栋裙楼商铺，所属行业为房地产业。

2021 年 1 月 25 日，取得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颁发的《房地

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》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19 日，资质

等级：4 级。

2.电梯安装施工单位

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成

立 日 期 ： 1995 年 8 月 10 日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030019XXXXXXXX，法定代表人：徐某杰，住所：深圳市福

田区莲花街道紫荆社区深南大道 6008 号深圳特区报业大厦

39 层 AB。2020 年 10 月 21 日，取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

TS3344050-2025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2 日。许可项目：

电梯安装（含修理）。

2020 年 2 月 27 日，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

市盐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某深圳盐田四期御景

佳园项目（05 地块）电梯设备安装工程合同》，合同总金额

121.40 万元（人民币），合同编号：SZ-YT5-GCHT-2020-022。

3.电梯安装劳务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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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电梯技术工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

司，成立日期：2019 年 3 月 26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MAXXXXXXXX，法定代表人：邓某强，住所：深圳市龙

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龙岗大道（龙岗段）6018 号富基置地

大厦 1 栋 2918。2023 年 4 月 3 日，取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》，证书

编号：TS3344Y21-2024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，许可

项目：电梯安装（含修理）。

2021 年 6 月 10 日，某电梯技术工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

与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

限公司电梯（扶）安装工程项目委托合同》，合同总金额 73.72

万元（人民币），项目负责人邓某松；2022 年 1 月 23 日，

两公司签订了《工程施工（加工）安全责任协议书》，约定

双方安全生产责任。

4.总承包单位

深圳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

人独资），成立日期：2018 年 2 月 6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MAXXXXXXXX，法定代表人：卢某章 ，住所：深圳市

罗湖区南湖街道罗湖社区人民南路 2008 号深圳市嘉里中心

0601。2020 年 8 月 31 日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

D1444124156，有效期：2023 年 4 月 16 日，资质等级：建筑

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。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取得广东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编号：（粤）J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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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许可证字[2021]224810 延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0 月 27 日。

2019 年 7 月 20 日，深圳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

市盐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某深圳盐田四期御景

佳园项目（05 地块）总承包工程补充合同》，合同价为

60867.13 万 元 （ 人 民 币 ） , 合 同 编 号 ：

SZ-YT5-GCHT-2019-009-BC01，工程承包范围：按甲方提供

的设计施工图纸、各专业工程施工图纸、所有设计修改图，

以及除甲方直接分包及其他单位已完成工程内容以外的全

部工程内容，项目经理谢某华。2022 年 12 月 10 日，深圳市

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

《安全管理协议书》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协议书》，

明确各自安全生产责任。

5.监理单位

深圳市某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

司，民营企业，成立日期：1995 年 7 月 31 日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：9144030019XXXXXXXX，法定代表人：刘某 ，住所：

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 B栋 27楼 2711、2712、2713、

2715 号。2018 年 6 月 6 日，取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颁发的《工程监理资质证书》，资质等级：工程监

理综合资质，证书编号：E144006119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6

月 6 日。

2019 年，深圳市某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盐

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盐田三、四村和西山吓村整

体搬迁项目 5#地块监理合同，合同工程监理费金额 815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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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（人民币）。监理项目负责人（总监理工程师）陈某顺。

（三）涉事电梯情况

涉事电梯生产厂家：某电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，型号：

HGE，出厂编号为 20G007665，为曳引式电梯，控制方式：群

控，类型：有机房，载重：1050kg，额定速度：2.50m/s，基

准停站数 33 层；基准提升高度：96m。电梯地下停站数 2 站，

地上停站数 31 站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3 年 8 月 2 日上午 7 时 30 分左右，某电梯技术工程

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电梯安装工陈某彬（死者，男，36 岁），

代替班长陈某军（男，29 岁）召集班前会并安排当天的工作，

自己一人一组负责为 1 栋 C 座和 2 栋 A 座位于顶层设备间的

电机安装防护罩。在完成 1 栋 C 座的电梯电机防护罩后，约

11 时左右，陈某彬来到 2 栋 A 座，从 1 楼电梯门进入电梯轿

厢顶上，操作轿厢顶上控制箱上的上升按钮，乘坐电梯向上

顶层运行，当电梯上升到 9 楼至 10 楼中间位置时，下行的电

梯对重块在 21 楼位置与电梯井道内壁上突出的钢筋头相互

剐蹭，对重块脱出对重架后坠落，砸中在电梯轿厢顶上的陈

某彬。中午吃饭时同班人员未见到陈某彬，下午 2 点 42 分，

陈某彬的家属给陈某军打电话说无法联系到人，陈某军即通

过电话和微信联系陈某彬均无人接听。下午 18 时左右陈某

军向同班人员询问无果后，安排张某兵等人去寻找。19 时左

右张某兵等人找到 2 栋 A 座，看到电梯停在 9 层左右的地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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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上到 9 层，在拉开电梯门少许后看到上部卡有一只脚，叫

喊未见回答，意识到出事了，就立即于19时 28分拨打了120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及报告情况

120 接到报警后于 19 时 43 分左右到达现场，发现伤者

的脚被卡住，无法医救，立即拨打了 119 救援电话，19 时 47

分消防救援盐田站、明珠站接到警情后，出动 3 辆消防车 19

名人员于 19 时 53 分到达现场。救援人员发现被困人员已无

意识，无呼吸。2 名救援人员先将被困者卡住的脚取出，随

后于 20 时 16 分将被困人员抬出，120 检查后随即宣布死亡。

事故现场第一发现人张某兵在拔打电话后，立即向班长

陈某军报告。19 时 34 分，陈某军电话报告了某电梯技术工

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邓某松。19 时 40 分，

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的安全员刘某铭得知此事后给

公司现场负责人张某汉电话报告，19 时 51 分张某汉电话报

告了公司主要负责人古某刚。邓某松、古某刚赶到现场后看

到有应急、公安等部门的人已在，未再进行事故上报。

19 时 38 分，区总值班室接到盐田公安分局报告，盐田

四期御景佳园项目工地发生事故。接报后区总值班室及时通

知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盐田街道办事处等部门

（单位）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点，封锁现场，开展应急处置。

三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陈某彬，男，36 岁，小学文化，

广东省乐昌市庆云镇人，与某电梯技术工程（深圳）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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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签订有简易劳动合同，合同期限为 2023 年 2 月 7日至 2024

年 2 月 1 日，电梯安装工，持有某电梯（中国）有限公司培

训中心颁发的《安装施工现场作业能力》课程结业证书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统计，事

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约 177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费、抚恤

金、补助救济金以及其他事务性费用（死者家属交通、食宿

等费用）。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1.事故发生在 2 栋 A 座 3 号电梯井 9 层至 10 层之间，电

梯的轿厢顶上。轿厢顶与 10 层电梯口的距离约有 2.1m 左右。

2.死者仰卧在轿厢顶上，头东脚西，头顶部有一明显伤

洞，头下有大片血迹。死者左脚被夹在轿厢与井道之间，旁

边散落一只黑色工作鞋。

3.轿厢顶的西南角有一黄色安全帽，安全帽中间有一横

向下陷砸痕，帽前部中间裂开分为两半，内衬断裂。

4.轿厢顶西侧边上有一被砸坏的控制箱，外部严重变形，

内部控制板等部件脱落。轿厢内掉落三片电梯对重块，其中

一块完好，另两块断碎。（见图 4、图 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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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对重块坠落现场情况

图 5 砸坏的安全帽

5.实际测量对重块的长、宽、高分别为 104cm、17.5cm、

7cm。对重块材质为混凝土，被厚约 1mm 的铁皮三面包裹，

散落的安全帽

血迹

10 楼电梯口平台

砸坏的控制箱

脱落的对重块

鞋子

砸坏的安全帽

中间下陷的砸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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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约 35kg。（见图 6）

图 6 坠落对重块情况

6.事发时电梯对重架位于 21 楼中部，对重架上共 32 块

对重块，分别由位于下部的 9 块铸铁材质对重块和上部的 23

块混凝土材质的对重块组成。（见图 7）

图 7 对重架上对重块分布情况

7.对重架最上面的对重块一端翘起，以约 35°角斜置于

下面对重块上。经勘察，该对重块靠电梯井壁侧铁皮上存在

底部铸铁对重块

上部部混凝土对重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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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处剐蹭挤压变形的划痕。整个对重块未见相关固定措施。

（见图 8、图 9）

图 8 对重架最上一块对重块的情况

图 9 对重块铁皮上剐蹭挤压变形划痕

8.在上部翘起的对重块后面的电梯井壁上，有 4 处水平

排列间距约 14cm 的突出钢筋头，突出长度约为 5cm 左右，

剐蹭痕迹

剐蹭痕迹

剐蹭痕迹

翘起的对重块



13

与上部对重块侧面剐蹭痕迹相对应。（见图 10）

图 10 电梯井后壁上突出的钢筋头

（二）司法鉴定及其他说明

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委托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对

尸体进行了司法鉴定，2023 年 9 月 5 日出具了法医病理司法

鉴定意见书，结论为：被鉴定人陈某彬符合巨大外力作用，

至多发性肋骨骨折、胸骨骨折、颅骨多发性粉碎性骨折（额

颞顶骨、颅底）、蛛网膜下腔出血、大脑、小脑、脑干挫裂

伤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的原因

1.直接原因：一是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电梯安装时

未对电梯对重块进行固定；二是电梯井后壁遗留有突出的钢

筋头；作业人员在电梯轿厢顶上操作电梯上行时，被突出的

钢筋头剐蹭后脱落的对重块砸中导致死亡。

突出的钢筋头

突出的钢筋头头
突出的钢筋头

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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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间接原因

（1）电梯安装施工单位一是未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对该电梯安装施工疏于管理，以包代管，未尽到

安全管理职责，日常参与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的只有 1 人，

且事发时也未在项目工地。二是公司未认真开展电梯井土建

作业面的验收，在未进行详细检查的情况下盲目确认签字，

造成井道壁上存在的凸出物安全事故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并

消除。三是安装施工现场安全监管缺失，安全管理人员未有

效开展日常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电梯安装过程中存在的未按

规定固定对重块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2）电梯安装劳务单位一是未对电梯安装条件认真检

查验收和确认，安装时未及时发现电梯井道壁上的凸出物隐

患，盲目安装施工。二是电梯安装过程中未按规定对对重块

进行固定，导致对重块受到外力剐蹭时脱落。三是安全管理

缺失，项目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，不履职，事发时现场无安

全管理人员。四是未对电梯安装调试现场开展隐患排查，及

时发现并消除对重块与井壁凸出物存在剐蹭的安全事故隐

患。

（3）电梯安装建设单位未与电梯安装单位签订专门的

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；对电梯安装

施工项目的电梯井土建验收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不

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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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电梯井土建施工在井道壁上遗留有凸出的钢筋头，

对电梯安装与运行造成影响；未有效落实电梯土建作业面交

接验收，认真排除电梯井道存在的凸出物安全隐患。

（5）施工监理不到位，未认真监督落实电梯井土建工

作面验收工作，履行验收相关手续，对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监

理不到位。

（6）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政府相关部门对施工工地电梯

安装施工的安全监管存在盲区。

（四）事故性质

经过对事故调查认定，盐田御景佳园项目“8·2”物体

打击事故，是一起因未落实电梯安装条件和相关安全措施，

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而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

刘某铭，男，29 岁，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盐田四

期御景佳园项目电梯设备安装工程安全员，未认真履行电梯

井土建工作面的检查交接验收，在未发现并排除井道壁上存

在凸出物安全事故隐患，未确认符合要求的情况下，盲目通

过验收并开始安装施工；电梯安装现场安全监管缺失，未及

时排查电梯安装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负有直

接责任。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给予相关处理的单位

1.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（电梯安装施工单位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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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电梯安装项目疏于监

管，未尽到安全指导和监管责任，项目相关管理人员不到位、

不履职；未认真组织电梯井土建工作面验收，在未落实全面

检查的情况下盲目通过验收；安装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未有

效组织开展日常安全检查，及时排除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，

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2.某电梯技术工程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电梯安装劳务单

位），未履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施工现场安全管

理缺失，项目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、不履职；对电梯安装条

件未认真检查确认，盲目安装施工；未按规定对电梯对重块

进行固定；施工现场未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发现并

消除对重块与井壁凸出物剐蹭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

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

行行政处罚。

3.深圳市盐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，未

与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

议，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未落实电梯安装施工中

土建验收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、协调管理。建议由区住房和

建设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。

4.深圳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总包单位），未提供符

合电梯安装要求的井道，电梯井道土建交接验收未认真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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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梯井道存在的凸出物安全隐患；未有效统筹项目施工现场

安全管理。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

进行处理。

5.深圳市某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监理单位），未

认真落实电梯井道土建工作面验收工作，对电梯安装施工安

全监理不到位。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

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建议给予相关处理的人员

1.张某汉，男，44 岁，深圳市某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盐田、

大鹏区片项目负责人，对本区片电梯安装项目疏于管理，未

有效监督检查本区片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排查项目存在的

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、验收流于形式、安装违反规定等安全

生产事故隐患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2.邓某松，男，38 岁，某电梯技术工程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总经理、主要负责人，未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，对电梯安装施工疏于安全管理；未有效督促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本单位项目存在的电梯安装

条件不落实、交接验收不仔细、施工人员违规安装操作等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3.陈某军，男，29 岁，某电梯技术工程（深圳）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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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电梯安装班长，未认真对电梯井道进行验收，发现并消除

电梯井壁上存在的凸出物隐患；未认真对电梯安装现场安全

监督检查和隐患排查，发现并消除存在的对重块未固定安全

生产事故隐患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4.魏某勋，男，35 岁，深圳市盐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盐田四期御景佳园项目副总监，未与电梯安装施工单位签

订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安全管理职责，对电梯安装项目的电

梯井道土建验收协调管理不到位，未尽到对电梯安装项目安

全工作统一协调管理职责。建议由区住房和建设部门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。

5.谢某华，男，39 岁，深圳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盐田

四期御景佳园项目总承包单位项目经理，对电梯安装分包项

目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认真开展电梯安装项目施工的安全检

查。建议由深圳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据企业相关制度进

行处理。

6.陈某顺，男，38 岁，深圳市某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

司盐田四期御景佳园项目监理单位项目总监，责任心不强，

未对电梯安装施工方案审核，未监督电梯井道土建工作面交

接验收，项目监理不到位。建议由深圳市某建工程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依据企业相关制度进行处理。

7.明某彬，男，34 岁，深圳市盐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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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盐田四期御景佳园项目现场负责人，未有效协调相关单位

对电梯井道土建验收，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；日常安全

检查不到位。建议由深圳市盐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据

企业相关制度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建议免于处罚人员

死者，陈某彬，男，36 岁，某电梯技术工程（深圳）有

限公司安装工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按规定将对重块进行固定，

未对电梯存在的电梯井道内凸出物剐蹭等安全事故隐患进

行排查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

对其处罚。

六、安全监管部门履职情况

关于电梯安装施工的安全监管，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

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协作配合机制的通

知》（深纪办发〔2019〕38 号）规定，事故调查组收取了相

关监管部门的履职报告，移送区纪委监委，由区纪检监察机

关另行独立调查。

七、主要事故教训

1.电梯安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松懈。施工安全管理上存

在随意性，安全管理人员配置薄弱，且大量存在只挂名不履

职的情况，这次事故的两个电梯安装单位，实际只有一名现

场安全管理人员，事发当日还不在现场履职，充分说明了电

梯安装单位安全管理松懈和漠视，使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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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缺失状态，发生事故是必然的。

2.电梯安装施工未有效融入项目整体施工安全管理体

系。由于电梯安装施工单位不属于建筑企业，不需要取得安

全生产许可证，且有着其特殊的安装技术特点和单独的施工

空间，所以其安全管理未能完全融入项目整体的施工安全管

理体系，加之本次事故总包单位未与电梯安装单位签订施工

合同，安全管理关系不紧密，未能有效落实整个项目的安全

管理一盘棋。

3.电梯土建工作面交接验收流于形式。在这次事故中，

电梯井道内壁存在凸出物是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，而电

梯安装单位及安装劳务单位的相关验收人员，存在责任心不

强，验收敷衍塞责，未认真对井壁检查；在后续的轨道安装

中，作业人员近距离接触凸出物时，也未能及时发现和排除，

使井道中存在影响电梯安装和运行的安全事故隐患一直存

在，安全关口层层失守。

4.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未遵守电梯安装工艺要求。

电梯对重块未进行固定是事故发生的另一直接原因，在国家

相关标准和企业作业指导书中均做出相关规定的情况下，作

业人员图省事、存侥幸，未对对重块进行固定，安全措施不

落实，安全关口再次失守，导致对重块受到外力时从对重架

上脱出而坠落。

5.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监管缺失。电梯属于特种设备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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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对于电梯安装施工和运行不同阶段的主管部门，国家和深

圳经济特区相关法律法规有着不同的规定，导致有关部门在

具体落实上存在监管空白。

八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

（一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。事故相关责任单位根据查明

的事故原因，举一反三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制定防范和整

改方案，及时全面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；严查单位存在的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开展相关安全评价并提交评价结果，不断

提高电梯安装施工的安全管理水平，防范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加强电梯施工管理。电梯安装施工单位应认真落

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安装施工项目严格按安全管

理需要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，坚决杜绝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，

不履职的现象，单位应严格项目安全工作考核管理，加强安

全监督巡查，确保电梯安装施工安全。

（三）加强安装条件收验。电梯安装土建条件是保证电

梯安全安装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，针对此次事故存在的问

题，牵头单位应制定详尽的验收制度、程序，各相关单位应

紧密配合，主体明确，监督到位，交接手续齐全；针对电梯

安装土建条件要求，逐点逐条全面检查核对，对电梯井道内

的凸出物等影响安装运行的隐患及时排查发现并排除，杜绝

验收流于形式、检查走过场，切实把验收交接工作做扎实。

（四）确保安装工艺质量。电梯安装施工单位应严格按

照相关安装工艺要求开展施工，特别是电梯对重块的安装，

吸取此次事故的教训，严格落实固定措施，确保对重块稳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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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绝坠落风险，且要举一反三，搞好安装过程隐患排查工作，

杜绝事故发生。

（五）加强项目协调管理。电梯安装施工是整个施工项

目的一部分，项目建设单位、总包单位、电梯安装单位、监

理单位应厘清安全管理职责，加强管理、协作和配合，按照

各自的职能分工负责，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责任，杜绝不履职、

不到位、互攀互靠、敷衍了事等情况，提高施工项目整体的

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六）理顺电梯安装监管职责。区建设主管部门、特种

设备监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协作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

结合深圳经济特区相关条例，进一步理顺电梯安装施工阶段

的安全监管职责，从施工企业的资质、安全管理体系、现场

安全管理、施工人员操作等方面，依职责严格实施监督管理，

补齐电梯安装施工安全监管的空白，强化施工工地电梯安装

施工监管责任，有效压降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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